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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2         证券简称：巴安水务       公告编号：2012-054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于 2012年 10月 7日以书面、邮件及传真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并于 2012年 10月 9日在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召开，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人（其中董事凌秋剑先生、

王尚敢先生、郭有智先生、于水利先生、蒋薇燕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

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经参加表决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签订

石家庄市桥东扩规 10 万吨/日污水处理厂建设、移交（BT）合同的议案》 

公司石家庄市桥东扩规 10 万吨/日污水处理厂建设、移交（BT）项目位于

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县楼底村，桥东污水处理厂现址的东南侧。主要建设的内容

为新建污水处理厂的所有污水处理设施、污泥处理设施及相关辅助设施的全部工

程量（以正式设计文件为准），不含项目工程的工艺调试。本项目的投资额估算

为 3.5 亿元人民币，根据提供的施工图及项目设计变更编制工程结算，经合同

方审核并经政府主管部门评审和审计，审计后的金额下浮百分之三（3%）后即为

本项目的项目建设费用。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石家庄市桥东扩规 10 万吨/日污水处理厂建设、移交

（BT）合同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签订石家庄项目合同的行为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决策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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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石

家庄市桥东扩规 10 万吨/日污水处理厂建设、移交（BT）项目重大合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2-056）。 

二、会议以 8票同意、1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浙

商银行上海分行申请银行专项授信并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授信合同的议案》，并

同意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因公司项目开展较快，参与各个项目的招投标所需保证金及在建项目前

期资金需求较大，为更好的为项目服务，争取更大的利润，公司拟向浙商银行上

海分行申请不超过 1.5亿元的银行专项授信，并同时接受公司关联方张春霖为本

次授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向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 1.5亿元的银行专项授

信，并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授信相关合同。 

独立董事对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同时接受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春

霖先生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之事项，经核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为满

足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取得一定的银行授信额度，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对

资金的需求，有利于公司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目前

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公司已经制定了严格的审批权限和程

序，能够有效防范风险。上述关联交易是企业融资过程中,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发

生的正常的担保行为,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

企业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

董事在相关议案表决时进行了回避,相关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以 8 票同意、1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深

圳发展银行青浦支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授信合同的

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2年 8月已向深圳发展银行青浦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5000万元的授

信额度，现因公司项目开展较快，资金需求较大，公司拟向深圳发展银行青浦支

行增加不超过 5000 万元授信额度，此次申请授信额度后，公司共向深圳发展银

行青浦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为不超过 1亿元，并同时接受公司关联方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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霖为本次授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向深圳发展银行青浦支行申请增加不超过 5000 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并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授信相关合同。 

四、会议以 8票同意、1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工商

银行青浦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授信合同的议案》并同意

提交公司 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因公司项目开展较快，参与各个项目的招投标所需保证金及在建项目前

期资金需求较大，公司拟向工商银行青浦支行申请不超过 8000 万元授信额度，

并同时接受公司关联方张春霖为本次授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向工商银行青浦支行申请不超过 8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并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授信相关合同。 

五、会议以 8票同意、1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天

津银行闸北支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授信合同的议案》并同意提

交公司 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因公司项目开展较快，参与各个项目的招投标所需保证金及在建项目前

期资金需求较大，公司拟向天津银行闸北支行申请不超过 1亿元授信额度，并同

时接受公司关联方张春霖为本次授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向天津银行闸北支行申请不超过 1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并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授信相关合同。 

六、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通知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1-057）。 

 

特此公告。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月十日 




